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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委員會報告政制事務委員會報告政制事務委員會報告政制事務委員會報告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 “不廢除或不提出修訂即屬通過的程序不廢除或不提出修訂即屬通過的程序不廢除或不提出修訂即屬通過的程序不廢除或不提出修訂即屬通過的程序 ”
審議附屬法例審議附屬法例審議附屬法例審議附屬法例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政制事務委員會商議根據 “不廢除或不提出
修訂即屬通過的程序 ”審議附屬法例的現行安排所得的結果，以及就此
提出的建議。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2. 有關法案委員會的委員在研究《 1999年證券 (保證金融資 )(修
訂 )條例草案》時關注到一點，就是立法會根據 “不廢除或不提出修訂即
屬通過的程序 ”審議附屬法例的時限頗短。法案委員會同意將此事轉交
政制事務委員會跟進處理。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3. 立法會已根據多項條例將訂立附屬法例的權力轉授行政長官

會同行政會議、政策局局長、部門首長、法定機構及法團 (例如證券及
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和地下鐵路公司 )等團體。正如《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所界定，附屬法例指根據或憑藉任何條例訂立並具有立法效力
的文告、規則、規例、命令、決議、公告、法院規則、附例或其他文

書。所訂立的附屬法例須循以下其中一種程序經立法會審核和修訂：

(a) 正面議決程序     根據第 1章第 35條，凡某條例訂定根據該
條例訂立的附屬法例須經立法會批准，或載有效果相同的文

字，則獲轉授權力的團體須將所訂立的附屬法例呈交立法會

批准。立法會可藉決議批准該附屬法例，亦可藉決議將該附

屬法例全部或部分修訂。附屬法例一經批准，便會在憲報刊

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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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不廢除或不提出修訂即屬通過的程序     無須循上文 (a)段
所述的正面議決程序審議的附屬法例必須在憲報刊登，並提

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根據第 1章第 34條，立法會可在省覽
該附屬法例的會議之後 28日內舉行的會議上，藉通過決議修
訂 (包括廢除 )該附屬法例。該條文亦規定，立法會可藉決議將
修訂期限延展至下一次會議。

4. 根據 “不廢除或不提出修訂即屬通過的程序 ”審議的附屬法
例，在憲報刊登後立即生效，此安排是合乎法例規定的。不過，如某

項附屬法例涉及修訂各種費用，則政府當局的一貫做法是盡量將該項

附屬法例的生效日期，定於其提交立法會省覽後至少 28日另加一次立
法會會議。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及建議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及建議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及建議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及建議

5. 事務委員會已與政府當局跟進此事。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及建議載於下文各段。

政府當局的意見

不廢除或不提出修訂即屬通過的程序

6. 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解釋，附屬法例成為立法工作一個常

規項目，主要是因為立法機關的工作時間有限，加上附屬法例屬技術

性質。鑒於 “不廢除或不提出修訂即屬通過的審議安排 ”的目的，以及
附屬法例數量龐大，政府當局認為，如要對有關程序作任何更改，該

等改動均不應為議員帶來不必要的工作，或使議員無法專注其他更重

要的立法工作。

7. 政府當局指出，就一些相當技術性及／或極具爭議性，或對

有關方面影響重大的附屬法例而言，現時已設有機制，讓議員可先把

有關附屬法例廢除，以便有更多時間進行審議。政府當局會待議員詳

細研究各項條文後，才再次提交該附屬法例。

首屆立法會的經驗

8. 政府當局請委員注意，在 1998至 99年度及 1999至 2000年度的
立法會會期內，當局分別提交了 322項及 302項附屬法例，由立法會按
不廢除或不提出修訂即屬通過的程序進行審議。議員曾就 38項附屬法
例動議合共 17項議案，以延展有關的審議期限。在該 38項附屬法例當
中，31項並無經立法會修訂或廢除；就另外 4項附屬法例動議的修訂議
案獲立法會通過，而至於其餘 3項附屬法例則被廢除。

9. 政府當局又解釋，當局經分析該 3項遭立法會廢除的附屬法例
後得悉，其中兩項附屬法例的審議期限雖已根據第 1章第 34(4)條延展一
次會議，但立法會仍沒有足夠時間進行審議，因而決定廢除該兩項附

屬法例。至於第三項附屬法例，則因議員不同意當中建議的實施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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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廢除，當時所考慮的重點在於該附屬法例內容的利弊，而非是否

需要更多時間進行研究。

10. 政府當局認為，根據首屆立法會及 1997年前立法局的經驗，
現行 “不廢除或不提出修訂即屬通過的程序 ”運作情況大致良好。在大
多數情況下，“28日的審議期限 ”可算行之有效，而 “延展一次會議 ”的規
定亦似乎能夠應付特殊情況的需要。

事務委員會所考慮的事宜

11. 事務委員會在研究此事時，曾考慮多年來對第 1章第 34條所作
的修訂。委員察悉，在《釋義及通則 (修訂 )(第 2號 )條例》 (1993年第 89
號條例 )制定成為法例前，第 34條訂明 28日的審議期限可以延展，展期
不得超過 21日。立法局在 1993年審議有關修訂條例草案期間，當時的
法律事務組曾指出，會期中段某些休假時間 (尤其是聖誕及新年期間的
休假時間 )，可使 21日的延展期限變得毫無意義；舉例說，若在延展期
限的第 21日並無立法局會議，情況便是如此。當時的法律事務組建議
修訂有關條文，訂明如在延展期限的屆滿日期並無會議，則該期限應

當作再作延展，直至 21日延展期限之後的下一次會議。經研究後，有
關條文隨後被修訂成現時的字眼，即以 “延展至下一次會議 ”取代 “予以
延展，展期不得超過 21日 ”。

12. 事務委員會同意應設立機制，讓議員在需要時有更多時間審

議一些內容複雜及／或篇幅甚長，或對有關方面影響重大的附屬法

例。在研究應否修訂現行 “延展一次立法會會議 ”的條文時，事務委員
會認為應考慮多項因素，其中包括 28日的審議期限可能因適逢假期而
“變相縮短 ”、須就修訂附屬法例作出預告的規定，以及為研究附屬法
例而成立的小組委員會需要在就動議修訂附屬法例作出預告的限期屆

滿之前，向內務委員會匯報商議工作。

13. 鑒於《 1999年證券 (保證金融資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委員
所提出的關注事項，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及立法會法律顧問研究

第 1章第 34(4)條現有 “延展一次立法會會議 ”的條文，可按何方式作出修
訂。

各個方案

14. 政府當局及立法會法律顧問提出了下列方案，供委員考慮——

方案A   將 “延展期限 ”由現時 “一次立法會會議 ”，修訂為
“一次立法會會議或 21日 (兩者以較後者為準 )”     

此方案由政府當局提出。在 1993年之前，當時的
立法局可將 28日審議期限延展，展期不得超過 21
日。政府當局認為，此方案較現行安排及 1993年
之前的安排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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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B   將 “延展期限 ”由現時 “一次立法會會議 ”，修訂為
“兩次立法會會議 ”                                               

此方案亦由政府當局提出。在一般情況下， 28日
的審議期限會延展兩次立法會會議。

方案C   將 “延展期限 ”由現時 “一次立法會會議 ”，修訂為
“21日，但如在 21日期限屆滿當日並無會議，則審
議期限可當作延展至該 21日期限後的下一次會
議 ”                                                                      

此方案由立法會法律顧問提出。委員察悉，前法

律事務組亦曾於 1993年提出此方案。根據此方
案，建議的審議期限為 28日另加 21日延展期限，
但如在 21日期限屆滿當日並無立法會會議，則延
展期限將當作再延展至該 21日期限後的下一次立
法會會議。

事務委員會的建議

15. 事務委員會考慮到立法會在本會期內最長一次休假將為期兩

周，列出 4個例子闡明現行安排及該 3個方案所訂的 “延展期限 ”之間的
異同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事務委員會注意到，視乎立法會各次休假的時間，上文第
14段討論的 3個方案所訂的審議期限，均可較現行安排所訂的期限為
長。在一般情況下 (即立法會逢星期三舉行會議 )，方案A及方案C所訂
的審議期限同樣較現行安排所訂的審議期限為長 (例子例子例子例子 1 )。若長假期休
假 (例如聖誕及新年期間為期兩周的休假 )緊接在 28日審議期限之後，
則視乎休假的時間，方案 B或方案 C均可提供較長的審議期限 (例子例子例子例子 2
至至至至 4)。

16. 事務委員會經研究後贊成採用方案C，因為該方案可確保 “延
展期限 ”不會因 21日期限臨近屆滿時遇有假期而 “變相縮短 ”(例子例子例子例子 4)。

17. 政府當局最初認為方案A最為恰當，因為該方案可以平衡兩方
面的需要，既可讓議員在需要時有更多時間審議內容複雜及／或篇幅

頗長的附屬法例，又可確保簡單、不複雜的附屬法例能盡快完成審議

程序。政府當局參考事務委員會的意見再考慮此事後，已同意接納事

務委員會的建議，並答允安排修訂第 1章第 34條的有關條文，以實施經
修改的延展期限。

18. 事務委員會亦曾研究在立法會會期臨近完結時向立法會提交

附屬法例的情況。委員察悉，根據第 1章第 34(3)條，28日的審議期限如
在立法會會期結束前或在立法會解散前的最後一次會議後屆滿，則會

自動延展至立法會下個會期的第二次會議。無論採納上述任何一個修

改 “延展期限 ”的方案，此項安排均不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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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9. 謹請議員察悉事務委員會的商議結果和建議。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1年 4月 17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例子例子例子例子 1

在 2000年 11月 1日立法會會議
席上提交附屬法例

第一個星期 2000年 11月 8日的立法會會議

第二個星期 2000年 11月 15日的立法會會議

第三個星期 2000年 11月 22日的立法會會議

第四個星期 2000年 11月 29日的立法會會議

28日審議期限在 2000年
11月 29日屆滿

第五個星期 2000年 12月 6日的立法會會議
根據現行安排現行安排現行安排現行安排，作出修訂的

限期是 2000年 12月 6日

第六個星期 2000年 12月 13日的立法會會議
根據方案方案方案方案B，作出修訂的限
期是 2000年 12月 13日

第七個星期 2000年 12月 20日的立法會會議
根據方案方案方案方案A及方案及方案及方案及方案C，作出
修訂的限期是 2000年 12月
20日



例子例子例子例子 2

在 2000年 11月 22日立法會會議席上
提交附屬法例

第一個星期 2000年 11月 29日的立法會會議

第二個星期 2000年 12月 6日的立法會會議

第三個星期 2000年 12月 13日的立法會會議

第四個星期 2000年 12月 20日的立法會會議

28日審議期限在 2000年
12月 20日屆滿

第五個星期 2000年 12月 27日並無立法會會議

第六個星期 2001年 1月 3日並無立法會會議

)
)
)
)聖誕及新年期間的休假

)
)

第七個星期 2001年 1月 10日的立法會會議
根據現行安排現行安排現行安排現行安排、方案方案方案方案A及方及方及方及方
案案案案 C，作出修訂的限期是
2001年 1月 10日

第八個星期 2001年 1月 17日的立法會會議
根據方案方案方案方案B，作出修訂的限
期是 2001年 1月 17日



例子例子例子例子 3

在 2000年 11月 15日立法會會議席上
提交附屬法例

第一個星期 2000年 11月 22日的立法會會議

第二個星期 2000年 11月 29日的立法會會議

第三個星期 2000年 12月 6日的立法會會議

第四個星期 2000年 12月 13日的立法會會議

28日審議期限在 2000年
12月 13日屆滿

第五個星期 2000年 12月 20日的立法會會議
根據現行安排及方案現行安排及方案現行安排及方案現行安排及方案A，作
出修訂的限期是 2000年 12
月 20日

第六個星期 2000年 12月 27日並無立法會會議

第七個星期 2001年 1月 3日並無立法會會議

)
)
)聖誕及新年期間的休假
)
)
)

第八個星期 2001年 1月 10日的立法會會議
根據方案方案方案方案B及方案及方案及方案及方案C，作出
修訂的限期是 2001年 1月
10日



例子例子例子例子 4

在 2000年 11月 8日立法會會議席上
提交附屬法例

第一個星期 2000年 11月 15日的立法會會議

第二個星期 2000年 11月 22日的立法會會議

第三個星期 2000年 11月 29日的立法會會議

第四個星期 2000年 12月 6日的立法會會議

28日審議期限在 2000年
12月 6日屆滿

第五個星期 2000年 12月 13日的立法會會議
根據現行安排現行安排現行安排現行安排，作出修訂

的限期是 2000年 12月 13日

第六個星期 2000年 12月 20日的立法會會議
根據方案方案方案方案A及方案及方案及方案及方案B，作出
修訂的限期是 2000年 12月
20日

第七個星期 2000年 12月 27日並無立法會會議

第八個星期 2001年 1月 3日並無立法會會議

)
)
)聖誕及新年期間的休假
)
)
)

第九個星期 2001年 1月 10日的立法會會議
根據方案方案方案方案C，作出修訂的限
期是 2001年 1月 10日


